
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次院務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101 年 8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地 點：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

主 席：劉院長景平 記錄：呂美娟 

出席人員：黃主任文理、徐主任善德、何主任坤益（蘇碧華技士代）、蘇主任文 

清、趙主任清賢、陳主任秋麟（詹委員昆衛代）、沈主任榮壽、莊主 

任慧文（周蘭嗣教授代）、蕭主任文鳳（出國）、劉委員啟東、黃委 

員光亮、林委員金樹、林委員翰謙、陳委員國隆（出國）、張委員銘 

煌（詹委員昆衛代）、古委員森本、郭委員章信（出國）、曾委員碩文、 

詹委員昆衛、郭委員介煒（請假）、侯委員新龍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      一、今年 8 月 1 日本院新增植物醫學系，該系現有專任教師 3 人，

由蕭文鳳教授擔任主任，協助推動該系各項業務。 

          二、本院學系 101 學年度有 2 位新主管即獸醫學系陳秋麟主任及生

物農業科技學系，協助推動該系各項業務。 

          三、非常感謝各位主任及老師的努力，讓本院各學系於 101 學年度

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成績比去年平均提高 30 分以上，為全校

表現最為優異的學院，尤以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增加 54 分及森

林暨自然資源學系增加 40.2 分最為亮眼。 

          四、101 學年度各項新生入學考試已結束，各系於研究所招生部分應

有危機意識。全校今年碩士班有 51 個缺額，面對少子化的衝擊，

如何吸引學生來源，請大家盡力協助想辦法。 

          五、各系目前正緊鑼密鼓進行系所自評工作，也請所有老師盡力協

助，讓評鑑項目得以順利通過。 

 

貳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 10 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學術與行政主管由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進修推廣部

主任、主任秘書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主任、圖書館館長、電子計算機中

心主任、體育室主任、各學院院長為當然代表。 

二、教師代表各學院經由院務會議推舉代表四人，專任教師人數超過三十人

者，每達十人得多推舉一人，超過五人未達十人者，亦得推舉一人。推

舉之代表具教授、副教授資格者不得少於三分之二，且每一系（所）

以不超過二人為原則。 

三、本學院現有專任教師共 94 人：教授 31 人、副教授 26 人、助理教授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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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講師 9 人，共 94 人。因此，本學院 101 學年度應選校務會議代表

人數為 10 人，教授、副教授職級 7人、助理教授、講師職級 3人。（100

學年度各項委員名單如附件一）。 

決  議：經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表決結果，教授、副教授職級代表7 人為：

黃光亮教授、黃文理副教授、林金樹教授、王怡仁教授、陳秋麟教授、

古森本教授、陳國隆教授；助理教授、講師職級代表3 人為：曾碩文助

理教授、曾素玲講師、侯新龍助理教授。 

   

提案二   本案會後辦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2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主任秘書、圖

書館館長、電算中心主任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各學院院長、通識教育中

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教師委員：由各學院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分別互選

產生之。由各學院依其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人數之五分之一計算，四

捨五入，至少 1名，至多 2名，分屬不同系所（組）。   

二、本院 101 學年度校務會議代表 10 人，應選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2人。 

決 議： 

 

提案三   本案會後辦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1 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委員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，但不得與校務基金管理委員之成員重

疊。 

二、依本研發處 101 年 7 月 4 日通知辦理，本院委員任期為 101 學年至 102

學年任期 2 年。 

決 議： 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1 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由校長任召集人，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主

任秘書、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。 

二、本院不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委員任期為 101-102 學年度，且不得與經

費稽核委員會之成員重疊。 

決 議：推舉林金樹教授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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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研究發展會議委員 2 人及候補委員 1 人，請討

論。  

說  明：以研發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圖書館館長、

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代

表若干人組織之，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選教授或副教授 2 人，候補

委員 1人。 

決 議：推舉洪炎明教授及古森本教授；候補委員黃文理副教授。 

 
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交換學生審查小組委員 1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術副校長、研發長、學生事務長、教務長、語言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

長為當然委員，另由各學院推派 1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審查委員。

審查委員任期二年，本屆委員任期為 101-102 學年度。 

決  議：推舉蘇文清教授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女性委員 1 人及男性候補

委員 1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 

一、依人事室 101 年 6 月 14 日通知辦理。 

二、由院務會議推選不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倫理而受校教評會處分，學養

俱佳、公正、熱心，且近五年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、外著名學術期刊

上有發表文章二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）（含）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

查制度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（含）或具審查制度之展演二場次（含）以

上之教授。 

三、101 學年度校教評會推舉委員，為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達總數三分之一

規定，師範學院、管理學院須女性代表 2 人，人文藝術學院、農學院、

理工學院、生命科學院男、女性代表各 1 人。 

四、本院現任校教評委員林翰謙教授（任期 100 學年~101 學年），應選女教

授 1 名（任期 101 學年~102 學年）及男、女性候補委員各 1 人，補期

間以一年為限，並於該性別委員及該學院推選之委員出缺時遞補之，其

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；無候補委員遞補時，應即辦理補選。 

五、園藝系推薦黃光亮教授、李堂察教授、蔡智賢教授、洪進雄教授；森林

系推薦李明仁教授、林金樹教授；動科系推薦陳國隆教授、植醫系推薦

蕭文鳳教授，各系推薦資料如電子檔。 

決  議：經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表決結果為蕭文鳳教授，候補委員為黃

光亮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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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選本院 101 學年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之規定：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

下簡稱院教評會），由委員七至十三人組成之，並置候補委員若干人，陳

請校長核聘。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其餘委員由院務會議就本院符

合資格條件之專任教授中推選產生，每系至少產生委員一人為原則，至

多二人。 

二、依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之規定：院教評會委員候選人由

各系推舉系內具教授資格者(人數不限)，但候選人須未曾因違反學術倫

理而受校教評會處分，學養俱佳、公正、熱心，且近五年內於本院認可

之國內、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）

（含）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（含）以上之教

授代表。 

三、園藝系推薦黃光亮教授、李堂察教授、蔡智賢教授、洪進雄教授；森林

系推薦李明仁教授、林金樹教授；木設系推薦蔡佺廷教授；動物科學系

推薦周榮吉教授；獸醫學系推薦王建雄教授；植醫系推薦蕭文鳳教授，

各系推薦資料如電子檔。 
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101 學年度院教評委員含召集人共 9人組成。 

    二、每人一票，每票至多圈選 8人。 

三、經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表決結果為：周榮吉教授、王建雄教授、

黃光亮教授、林金樹教授、蔡佺廷教授、蕭文鳳教授、蔡智賢教授、

李明仁教授。 

         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男、女性委員各

1 人，及候補委員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依據本校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」第 3點辦理。本校

專任教師：由各學院推選未兼行政職務且未擔任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

委員之專任教師 2人，其中並至少推選教授代表 1 人。另依「兩性平

等法」之規定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，故本學院

應推選出 1 名女性代表。（系教評會委員、院教評會委員可）。 

決   議：推舉紀海珊副教授、陳國隆教授。  

 

提案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女性教師代表 1 人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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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由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人事室主任、教師代表 3 人、職

工代表 2人、契僱人員代表 1 人及相關領域專家學者代表組成，副校長

為主任委員。 

二、教師代表由各院輪流推選，101 年 2 月至 103 年 1 月教師代表分別由農

學院、理工學院、生命科學院各推選女性委員 1 人，並請酌列女性候補

委員。 

決  議：推舉陳美智助理教授。 

 

提案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教授及學生代表各 1 人，請

討論。 

說  明：本校學生事務會議以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軍訓室主任及體

育室主任為當然代表，另由校長       聘請各學院院長(有關主管)、教 授代

表每學院 1 人（由院長推薦）及學生代表 1 人(學生自治會正副會長、

正副總幹事或系學會會長代表)。 

決  議：推舉周世認教授及獸醫系學會鄭迪獻會長。 

  

提案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教師代表 1 人、學生代表 1

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事務長、教務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學生輔導

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教師及學生由各院推派 1人代表。 

決  議：推舉張山蔚老師及農藝系學會楊佳融會長。  

 

提案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男、女性教師代表各

1 人，學生代表 1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處理辦法第 3 條規定辦理，各學院教師代表兩名，

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

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。 

二、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性別比例規定，學生代表男女各推選 1 名以

供學務處選擇。 

決  議：推舉周蘭嗣副教授、曾碩文助理教授；生農系學會余中鼎會長及景觀

系學會林佩瑩會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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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服務學習委員會教師及學生代各 1 人，

請討論。 

說   明：本委員會召集人由本校學術副校長擔任；委員包括教務長、學生事

務長、總務長、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推派教師、學生代表各一

人組成。 

決   議：推舉張栢滄助理教授及園藝系學會王國益會長。 

 

提案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優良導師甄審委員會導師代表 2人，請討

論。 

說   明：本委員會由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進修部主任、各學院主任導師、

各學院導師（含系所主任導師）代表各兩名，共二十二名組成，以校

長為召集人。各學院導師代表由各學院之導師互選產生（任期一年，

連選得連任）。 

決   議：由院辦另行辦理投票選舉。 

 

提案十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教師代表 1 人，

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行政副校長（兼任召集人）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會計主

任、人事室主任、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委員，教師委員：

由各學院推薦關心學生事務之教師各 1 人。 

決   議：推舉陳栢璋助理教授。  

 

提案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學生職涯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系(所)主管

2 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 明：行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學生事務長擔任副召集人，進修推廣部主任

為當然委員，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執行秘書，進修推廣部學務

組長擔任副執行秘書，委員會成員由各學院推薦系(所)主管 2 名組成

之。 

決   議：推舉趙清賢主任及何坤益主任。 

 

提案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車輛管理委員會教師代表 1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本會置委員 18 人，由總務長、學務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軍訓室主任、

事務組組長、駐警隊小隊長、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(學生會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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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)、進修部班聯會總幹事等為當然委員，各學院教師代表 1人。 

決  議：推舉吳希天助理教授。 

 

提案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膳食管理委員會教師及學生代表各 1人， 

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學務長、總務長、軍訓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主任、學務處衛生保

健組組長、生活輔導組組長、總務處事務組組長、營繕組組長、保管組

組長、文書組組長、民雄總務組組長、管理學院秘書、校園環境安全管

理中心環境保護組組長為當然委員，並由各學院推薦教師、學生代表各

1 人。 

決  議：推舉蘇耀期副教授及獸醫系學會許喬宜副會長。 

 

提案二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宿舍管理委員會教師代表 1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依據本校宿舍管理辦法第 2條第一款規定辦理，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

教師代表各 1 人。 

決  議：推舉徐善德主任 

 

提案二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

管理委員會委員 6人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各學院院長、人事主任、會計主任、

營繕組長、環境保護組長、職業安全衛生組長、醫護人員為當然委員。 

二、推派委員由各學院設有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、試驗工場之系所

推派之，農學院 6 人、生命科學院 4 人、理工學院 4 人、人文藝術學

院 1 人，任期 2年(101.08-103.07)。 

決  議：推舉曾素玲老師、杜明宏教授、吳建平副教授、李互暉助理教授、侯新

龍助理教授、詹明勳助理教授。 

 

提案二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輻射防護委員會委員，請討論。 

說   明：使用放射性物質或游離輻射設備之學院院長、使用放射性物質或游離

輻射設備之系所主管、教師或工作人員，各系所 2 人（至少 1人須曾

接受輻射防護相關訓練）。任期 2 年（101.08-103.07）（獸醫系、生

農系）。 

決   議：推舉莊慧文主任、張文興助理教授、吳瑞得院長、詹昆衛助理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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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通識教育委員會委員教授代表 1人，請討

論。 

說   明：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各學院院長及本

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另每學院選出一位教授代表組成之。 

決   議：推舉李堂察教授。 

 

提案二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服務績優教師委員會教授 1 人，請討論。 

說   明：依據本校服務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第 4 條第 3款「複審：本校

由行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邀集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主任秘書、

創新育成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或院長指派教授一名，組成服務績優

教師遴選委員會，於六月底前完成服務傑出獎及服務優良獎之複

審。」。 

決   議：推舉洪進雄教授。 

 

提案二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本校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系所主管、

教師代表各 1 人，請討論。 

說   明：依據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第 5 條規定「本校校級教學

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務長、各學院院

長、通識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另由各學院推選共同組成。」。 

決   議：推舉莊慧文主任、劉啟東副教授。 

 

提案二十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4 人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依據本校課程規劃委員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：各學院須推派校外學者

專家、產業界代表、校友代表、學生代表各 1人。 

決  議：外學者專家：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副局長、產業界代表：

台灣蘭花產銷協會簡理事長維佐、校友代表：動科系校友曾燈槐副總

經理、學生代表：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三陳文生同學。 

 

提案二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薦本院 101 學年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依據本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：「本會置委員若干人，院長

為當然委員兼主任委員，其餘委員由各系所主任（所長）及院長聘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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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代表一人、業界代表一人、學生代表一人及校外委員一人擔任之。

院長及各系所主任（所長）委員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任期為準，校內外

委員任期以學年度為準。委員均無給職。」辦理。 

決  議：外學者專家：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副局長、產業界代表：

台灣蘭花產銷協會簡理事長維佐、校友代表：動科系校友曾燈槐副總

經理、學生代表：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三陳文生同學。 

提案二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請推舉本院 101 學年度各項任務編組委員會召集人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依據 90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。（本院目前計有圖書、期刊

委員會，學術交流委員會，校友基金募集委員會，計算機資源委員會

及推廣教育委員會等五項任務編組委員會。） 

決  議：圖書、期刊委員會：獸醫系賴治民老師；學術交流委員會：生農系莊

慧文老師；校友基金募集委員會：農藝系侯金日老師；計算機資源委

員會：林產系李安勝老師；推廣教育委員會：農藝系莊愷瑋老師。 

 

提案二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二點部分條文修正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院於 101 學年度新增植物醫學系，當然代表增加 1 人。 

二、院務會議代表選舉為因應政府宣布停班措施。 

三、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P1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嘉大人字第 1010023136 號函辦理，如附件 P2。 

二、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P3~P5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嘉大人字第 1010023136 號函辦理，如附件 P2。 

二、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P6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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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審查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本院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成果如附件 P7~P15。（本院所屬單位成果

如電子檔）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三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 101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審查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本院 101 學年度工作計畫書如附件 P16~P21。（本院所屬單位計畫如電

子檔）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三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 101-104 學年中程計畫書審查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本院 101-104 學年中程計畫書如附件 P22~P35。（本院所屬單位計畫書

如電子檔）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 

 

散    會：下午 12 時 10 分 


